上海莱士“彩虹未来奖学金”评选细则

一、上海莱士“彩虹未来奖学金”简介
上海莱士“彩虹未来奖学金”是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为支持高校对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在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设立的一项社会类奖学金。该奖学金主要用于表彰在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领域中表现优异的生命科学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奖励名额为15名，每名2000元。

二、评选对象
参评学年在我校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表现突出的生命科学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不包括留学生）。

三、申请条件
1、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听党话、跟党走，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遵守校纪校规，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为其他同学做出榜样；
3、学习态度端正，通过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参评学年课程成绩无不及格，无不良行为记录；
4、参评学年在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一项或多项领域具有突出表现：
· 学生工作方面：在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党团支部、社团、班级等校院两级各类集体中担任学生骨干满一届，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热心服务师生，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承担的各项学生工作成效显著，在集体中起到骨干作用，在同学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 社会实践方面：热心社会公益，乐于助人，有奉献精神，在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方面表现突出（获评院级以上社会实践奖项或优秀志愿者的学生可优先评选）；
· 创新创业方面：在重要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得表彰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等。比赛如：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互联网+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具体以校教务处、研究生院、创新创业学院、团委发布的竞赛清单为准；
5、同等条件下，如有参加莱士实习且表现优异者优先考虑；
[bookmark: _GoBack]6、本学年度已获评 “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 “宝钢奖学金” 的学生，不再重复获得此项社会类奖学金，且不得与学院其他社会类奖助学金兼得。

四、申请和审批
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请将申请表（word版）及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包括成绩单、学生骨干聘书或公示、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证明、各类获奖证书等）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 邮件标题为“姓名-学号-彩虹未来奖学金申请材料”。
由上海莱士与生命科学学院组成联合评审委员会决定初步获奖名单，待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最终获奖名单。 


在本评审办法框架内，答辩评审小组可结合实际情况开展评审工作。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社会类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所有。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社会类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2025年11月


附件1：
上海莱士“彩虹未来奖学金”申请表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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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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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
	
	导师
（研究生填写）
	
	政治面貌
	

	学习情况
	平均绩点
	
	参评学年是否有挂科情况
	

	主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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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理由(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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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学
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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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项目负责人签名：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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